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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9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路桥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51 

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高速集团”)拟与本公司签署《股

权委托管理协议》，约定高速集团将其持有的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

(以下简称“齐鲁建设集团”)100%股权及其相关子企业、子公司及分公

司（统称为“标的企业”）委托本公司管理。委托期间高速集团享有对齐

鲁建设集团股东分红权与股权的担保、转让等权利；本公司通过代为行

使齐鲁建设集团股东表决权、高级管理人员推荐权、对齐鲁建设集团的

企业知情权、监督权等股东权力，实现对标的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

管理。 

本次交易对方高速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

联交易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

金占用的情况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高速集团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，截至公告日持有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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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9,439,063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60.66%，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高速集团注册号：370000018011482 

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孙亮 

注册资本：2,005,641.516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高速公路、桥梁、铁路、港口、机场的建设、管理、维

护、经营、开发、收费；高速公路、桥梁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、经营；

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、咨询、科研、施工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建

筑材料销售；机电设备租赁；广告业务等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高速集团将其持有的齐鲁建设集团 100%股权及其相关子企业、子公

司及分公司委托本公司管理。 

齐鲁建设集团注册号：370000018005183 

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荆山路 778 号 

注册资本：51,338.3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及建筑装修；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的对外承

包工程业务；进出口业务；施工设备、建筑材料销售；工程技术信息咨

询及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与施工。 

成立日期：1984年 4 月 

齐鲁建设集团目前仍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

工总承包壹级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

业承包壹级、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施工资质。截至 201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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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27,063.28 万元、负债为

699,146.94 万元、净资产为 27,916.34 万元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(一)协议主体 

甲方：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(二)委托管理标的 

齐鲁建设集团 100%股权及其相关子企业、子公司、分公司。 

(三)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

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，乙方代甲方行使股东权力(利)，但标

的企业股东分红权与股权的担保、转让等权利仍归甲方享有。 

乙方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、高级管理人员推荐权、对标的企业知情

权、监督权等股东权力，实现对标的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。 

（四）委托管理费 

委托期间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，委托管理费每年 200 万元

人民币，由甲方于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。 

（五）委托期限 

甲方委托乙方管理标的企业的期限为叁年，自 2015 年 11 月【   】

日至 2018 年 11 月【   】 日。 

五、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齐鲁建设集团是山东省内一家老牌房建施工企业，具备房屋建筑工

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资质，目前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。高速集团拟将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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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设集团托管予本公司，并向本公司支付管理费。本次交易有利于做

大做强山东路桥施工业务板块，推进房建资源配置与整合，提升公司核

心竞争力，符合本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

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。 

六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

额 

根据 2015 年 5 月 18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预

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预计 2015 年公司与关联法人高速集

团关联交易额约为 68 亿元。 

七、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15 年 11 月 17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七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，关联董

事徐春福先生、张伟先生回避表决，董事会以 6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

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托管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的议案》。独立

董事黄磊先生、王乐锦女士、朱玲女生事先认可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

议，亦发表了独立意见。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》 

2、《股权委托管理协议》 

3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1 月 17 日 




